
平安电瓶车综合保险

特别约定条款

（1）急救时不受本保险合同约定的医院级别限制，但经急救情况稳定后应当转入保险

合同约定级别的医院。

（2）残疾评定标准：本保险残疾评定标准参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（保监发

[2014]6 号）并经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备案的《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》（JR/T 0083

—2013）标准执行

（3）残疾赔偿比例：受害人遭受保险事故造成残疾的，保险人按下表所列给付比例乘

以残疾保险金额给付伤残保险金。

伤残等级 1 级 2 级 3级 4级 5 级 6 级 7级 8级 9级 10 级

残疾

赔付比例
100% 90% 80% 70% 60% 50% 40% 30% 20% 10%


